报价表
项目名称：
	品名
	具体（详细）规格参数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金额
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合计金额
	元

	商务响应：


报价要求： 
报价为服务总价，包含所有服务内容的费用、交通费、税费等，不得超过6.0万元预算价，超过6.0万元属于无效报价。

（服务方在办理中心委托事项所发生的相关行政、司法、鉴定、评估、公证等部门收取的工作费用，南宁市城区外发生的差旅费、食宿费、复印费、邮寄费等，以及征得中心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，由本中心另行承担。）
报价单位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
报价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